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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來源】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理年費檢查費計繳標準及規費收取辦法§14

附表二

證券業及期貨業證（執）照費及其他規費收費標準表

申請項目 收費類別 收費標準

（單位：新臺幣元）

一、證券交易所、證券商、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

券金融事業、證券投資

顧問事業、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或其他證券服務

事業，經許可設立，申

請核發證照

證照費 按法定最低實收資本總

額四千分之一計算。

二、證券交易所、證券商、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

券金融事業、證券投資

顧問事業、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或其他證券服務

事業因設立分支機構申

請核發證照

證照費 按每一分支機構新臺幣

二千元。

三、證券交易所、證券商、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

金融事業、證券投資顧問

事業、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或其他證券服務事業申

請換發證照

證照費 新臺幣一千元。

四、期貨交易所、期貨結算

機構、期貨商、期貨經理

事業、期貨顧問事業、期

貨交易輔助人或其他期

貨服務事業，經許可設立，

申請核發許可證照

證照費 一、期貨交易所：證照

費按全體會員之出

資額或實收資本額

四千分之一計算。 

二、期貨結算機構：證

照費按實收資本額

四千分之一計算；

其由期貨交易所或

其他機構兼營者，

應按指撥之專用營

運資金四千分之一

計算。 

三、期貨商及期貨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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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證照費按其

法定最低實收資本

額或指撥專用營運

資金四千分之一計

算。 

四、期貨顧問事業及期貨

交易輔助人：證照費

新臺幣五千元。

五、期貨商為增加業務種類，

申請核發許可證照

證照費 按法定最低實收資本額

或指撥專用營運資金四

千分之一計算。

六、期貨商、期貨顧問事業、

期貨交易輔助人或其他

期貨服務事業，因設立分

支機構，申請核發許可證

照

證照費 新臺幣三千元。

七、期貨交易所、期貨結算

機構、期貨商、期貨經理

事業、期貨顧問事業、期

貨交易輔助人或其他期

貨服務事業，申請換發許

可證照

證照費 一、期貨交易所：證照

費新臺幣二千元。

若為辦理增資，證

照費應按實際增加

資本金額四千分之

一計算。 

二、期貨結算機構：證

照費新臺幣二千元。

若為辦理增資，應按

實際增加資本金額

四千分之一計算，繳

交證照費；其由期貨

交易所或其他機構

兼營者，應按指撥專

用營運資金四千分

之一繳交。 

三、期貨商、期貨經理事

業、期貨顧問事業及

期貨交易輔助人：證

照費新臺幣一千五

百元。

八、證券交易所、櫃檯買賣 免繳證照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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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投保中心、證券集

中保管事業、證券金融事

業、期貨交易所、期貨結

算機構、期貨商、期貨經

理事業、期貨顧問事業、

期貨交易輔助人或其他

期貨服務事業及其他證

券服務事業，因行政區域

或門牌改編地址變更而

申請換發許可證照

九、請領會計師證書 證書費 規費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十、法人會計師事務所申請

設立核准 

登記費 一、 按章程所定資本

總額每四千元一元

計算。 

二、申請設立登記併案

申請之分事務所登

記免繳登記費。 

十一、法人會計師事務所申

請變更登記 

登記費 登記費新臺幣五百元，

如需換發登記證者，另

繳納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十二、法人會計師事務所申

請設置分事務所、合

併、停業、復業、解

散、撤銷分事務所等

登記 

登記費 除申請停業登記、復業

登記及解散登記，免繳

登記費外，應隨文繳納

登記費新臺幣五百元，

如需換發登記證者，另

繳納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